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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) 项目区位

本次新建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( 一期) 项目位于合肥市新站区

淮海大道100 号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现址上建设，土地为医院自有。

(二) 项 目建设内容和规模

本次拟新建总建筑面积约 22000 平方米。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0000

平方米，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建筑面积约 2000平方米。主要为新建传染病

楼1栋和配套购置医疗设备、信息化建设及配套设施。新建传染病楼包括

生物安全三级 (P3) 水平的实验室和传染病解剖室。

本次设置床位250 张(其中 ICU床位 50 张), 发热门诊隔离观察床位

30 张。

(三) 项目资金来源与偿债计划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,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0,276.00 万元，项目资本

金为 23,276.00 万元(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76.88%) , 由中央预算内投资，

单位自筹资金解决，剩余资金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7,000.00 万元

(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23.12%) 。

三、项目合法合规

拟于 2024 年上半年发行专项债券 3,000.00万 元(其中本批次拟发行

3,000.00 万元), 2025年上半年发行专项债券4,000.00万元，假设融资

利率3.80%,期限十五年，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，到期偿还本金。本项目还

本付息金额合计为10,990.00万元。

性

(一)项目已完成的前期准备工作

根据项目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，项目单位已完成建议书、可行性报告

编制及审批等前期工作，并取得如下批复及产权证文件：

序号 文件名称 取得时间

关于下达2020 年第一批卫生领域中央预算内投
2020年7月 17 日1

资计划的通知(立项批复)

关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复函2 2021年3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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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,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0,276.00 万元， 项目资本

金为 23,276.00 万元(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76.88%), 由中央预算内投资，

单位自筹资金解决，剩余资金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7,000.00 万元

(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23.12%) 。

因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项目 资本金比例大于 20%,符合国发[2019]26 号

文的要求。

(二)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根据《实施方案》和《财务评价报告》,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项目建

成后预计每年住院收入、门 诊收入。
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总体收益可完全覆盖对应融资本息，不能偿还的风

险较低

1、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预计项目运营净收益为 15,760.59万元，需偿

还债券本息 10,990.00 万元，债券存续期内项目运营净收益对债券本息覆

盖倍数为 1.43倍；

2、 按项目运营期收益的 95%测算，预期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 1.36;

3、 按项目运营期收益的 90%测算，预期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1.29。

。

综上， 本所律师认为，根据《实施方案》 及《财务评价报告》, 本项目

资本金占总投资比例大于 20%,符合国发[2019]26 号文关于资本金比例的

要求； 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，

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财预[2017]89号文的相关规定。

六、中介机构业务资质

(一) 会计师事务所

根据中审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安徽分所提供的《营业执

照》 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4083691213C) 、 《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

业证书》(证书编号：120100113401)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中审华会计师事

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安徽分所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承担过企

业债发行咨询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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